
 

 

 

《東丫及北丫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SK-TA/C》  

 

 

1.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徵 詢 各 委 員 對 《 東丫及北丫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SK-TA/C》及其《註釋》及《說明書》 (附錄 I 至 III)的意見。  

 

2.  背景  

 

2.1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下稱「條例」 )第 20(5)條，東丫及北丫

發展審批地區圖的法定有效期爲三年，到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九

日便屆滿。因此，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需擬備一

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以取代該發展審批地區圖，讓該發展審批

地區圖在有效期屆滿後，繼續為東丫及北丫地區實施法定規劃

管制。  

 

2.2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城規會通過把《東丫及北丫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編號 S/SK-TA/C》提交西貢區議會和西貢鄉事委員

會，以徵詢區議員和鄉事委員的意見。城規會在根據條例第 5

條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刊憲前，會進一步考慮西貢區議會和西

貢鄉事委員會的意見。  

 

2.3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西貢及離島規劃處已就《東丫及北丫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SK-TA/C》徵詢西貢鄉事委員會的意

見。  

 

3. 規劃區  

 

規劃區 (下稱「該區」 )的總面積約為 20.41 公頃，分為三區，當中東

丫約佔 9.47 公頃，北丫約佔 10.1 公頃，洲仔約佔 0.84 公頃。該區位

於糧船灣這個較大的地區內。東丫及北丫完全被西貢東郊野公園包

圍，洲仔則是一個小島，潮退時，該處的一道沙堤會把洲仔和北丫連

接起來。在東丫與北丫之間的糧船灣海的海灣有魚排及海膽養殖場。

該區在西貢半島南岸，距離西貢市東南面約九公里。糧船灣海位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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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南面。  

 

4. 整體規劃意向  

 

該區的整體規劃意向，是保護該區的高景觀價值，使其能與附近西

貢東郊野公園的整體自然美境互相輝映。該區的規劃意向亦是反映

現有的認可鄉村和漁民村的範圍，以及從保育方面保護天然生境。  

 

5. 土地用途地帶  

 

5.1 在擬備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過程中，已與村代表和有關部門包

括漁農自然護理署和環境保護署進行磋商、以及參考了先前鄉

事委員會及有關村代表的意見。下文概括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

土地用途地帶。   

 

5.2 「住宅 (丙類 )」：總面積 0.01 公頃  

 

 此地帶是為洲仔一塊屋地而劃。該屋地涉及一宗根據條例第

16 條 提 出 而 獲 城 規 會 批 准 的 規 劃 申 請 ( 編 號 A/DPA/ 

SK-TA/1)。該宗申請提出把該屋地上的破舊屋宇重建為一幢兩

層 高 的 屋 宇 ， 最 大 地 積 比 率 為 1.31 倍 ，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為

65.55%，最高建築物高度為兩層或主水平基準上 13.12 米。為

反映這項已獲城規會批准的發展計劃，故把該塊土地劃為「住

宅 (丙類 )」地帶。  

 

5.3 鄉村式發展：總面積 3.45 公頃  

  

 東丫及北丫是該區的認可鄉村。「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

根據「鄉村範圍」、該區地形、現有民居的分布模式、地勢限

制、已獲批准的小型屋宇申請、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及所

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而劃的。地勢崎嶇、草木茂盛及河道附

近的地方都盡量不劃入此地帶內。  

 

5.4 「政府、機構或社區」：總面積 0.27 公頃  

 

   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有四個地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

地帶，全部位於東丫。包括東丫北部附有操場的空置小學用

地，該地方會預留給政府及／或社會福利機構日後使用；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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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天后宮 (三級歷史建築物 )；鄉公所和天后宮西北面為村民而

設的政府垃圾收集站。   

 

5.5 「休憩用地」：總面積 0.51 公頃  

 

此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提供戶外空間作各種動態及／或靜

態康樂用途，以配合當地居民和其他市民的需要。劃為「休憩

用地」的地方包括位於東丫西部兩個小沙灘連同付近的涼亭、

休憩處和公廁；和天后宮對出的大片空地。  

 

5.6 「其他指定用途」：總面積 0.11 公頃  

 

此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提供土地作碼頭之用，以配合社區

的需要。東丫現有七個碼頭，兩個是浮動渡頭，而北丫則有兩

個碼頭。  

 

5.7  「綠化地帶」：總面積 13.46 公頃  

 

5.7.1 此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

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展，並提

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不宜進

行發展。  

 

5.7.2 劃為「綠化地帶」的地方主要是東丫及北丫外圍長滿木

林的山坡，這些山坡與毗連的西貢東郊野公園廣大的茂

林綠野連成一片，是該處整體的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北

丫的河溪和河口附近有一些草地，是該處荒廢農地的植

物再生而成，而連接北丫和洲仔的河口和三角洲地帶，

亦發現有濕地植物，例如水筆仔、木欖及欖李。這些地

方都劃入「綠化地帶」內。  

 

5.8  「海岸保護區」：總面積 2.60 公頃  

 

此地帶的規劃意向，是保育、保護和保留天然海岸線，以及易

受影響的天然海岸環境，包括具吸引力的地質特色、地理形

貌，或在景觀、風景或生態方面價值高的地方，而地帶內的建

築發展會維持在最低水平。此地帶亦可涵蓋能作天然保護區的

地方，以防護鄰近發展，抵抗海岸的侵蝕作用。劃作「海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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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區」地帶的地方包括洲仔整個海岸邊緣帶，以及東丫和北丫

的岩岸／沙岸。  

 

6. 徵求意見  

 

請各議員對《東丫及北丫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SK-TA/C》發表

意見，而議員的意見將會經本署轉交城規會考慮。  

 

7.  附件  

 

附錄 I 《東丫及北丫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SK-TA/C》  

附錄 II 《東丫及北丫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SK-TA/C》的《註釋》  

附錄 III 《東丫及北丫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SK-TA/C》的《說明書》 

 

 

規劃署  

西貢及離島規劃處  

二零一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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